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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半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2〕第 17 号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

审查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半年报“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章节显示，你公司于 2022

年 2 月开始已累计欠付员工六个月工资，部分员工离职，控股子

公司易有乐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有乐”）

因劳动合同纠纷而产生仲裁事项，导致易有乐银行账户被冻结并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你公司同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由

于对当期控股子公司应付职工薪酬的预估有误，低估了欠薪赔偿

金额，导致原业绩预告金额低于实际金额；你公司同步披露的《关

于累计诉讼的进展公告》称，公司于 2022 年 8月 24 日收到北京

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由于易有

乐未支付员工相关工资，拟对易有乐作出支付 58名员工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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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至 2022年 5月工资加付赔偿金合计 6,881,598.99元的行政

处理。但是，你公司未能及时披露相关诉讼、被有关机关行政处

理等事项。同时，你公司在对我部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

第 173号、第 198 号、第 214 号）的回复中称易有乐有一支行业

经验丰富、结构合理的技术及管理团队，能够保障公司开展业务。

对此： 

（1）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包

括但不限于知悉业绩修正的时点、方式、参与人员等），在此基

础上，说明你公司前期公告中关于对业绩修正涉及员工欠薪、离

职事项的风险提示是否充分，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员工欠薪、离职的具体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欠薪（或离职）人数、时间、金额、对象、职位等。

同时，参照你公司前期对我部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73 号、第 198号）回函表格所示的人员情况说明哪些员工存在

欠薪、离职等情形，并说明该等情形对你公司业务持续性造成的

影响。 

（3）请你公司逐月列示自 2021 年 1 月至回函日，公司及主

要子公司员工人数、团队构成、应付职工薪酬金额、代扣社保及

公积金科目金额，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4）根据你公司前期对我部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

第 173 号、第 198 号）回函，请你公司说明易有乐 2021 年 6 月



3 

30 日在职员工数不足 10 人，2021 年 12月 31日增长至 106 人，

又于 2022 年 2 月出现大量的欠薪、离职情形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年末突击增收的相关安排。 

（5）说明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421.07 万元的

情况下仍拖欠员工工资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收入是否符合

会计确认的条件，是否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 

（6）说明易有乐作为你公司重要子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是否涉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截至目前资产受限情况进展及采取

的应对措施，论证是否存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7）请永拓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前期年度报告

审计工作和关注函回函的核查意见，说明是否对公司员工欠薪、

离职等事项予以了必要的关注，履行了哪些审计程序，以及认定

易有乐员工团队能够保障公司开展业务的依据。 

2.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实现收入增长的业务主要体现为技术

服务业务、光伏相关业务收入两部分，除原有光伏业务外，你公

司技术研发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076.13万元，占比 60.69%，信

息技术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4.01 万元，占比 0.12%。但半年报财

务报表注释部分又显示，你公司上半年技术开发收入和信息技术

服务收入分别为 1,132.73 万元和 943.40 万元。相比之下，你公

司 2021 年年报称实现收入增长的业务主要体现为技术研发及外

包业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和光伏相关业务三部分，除原有光伏

业务外，你公司技术研发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6,270.75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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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36.88%，信息技术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7,527.26 万元，占比

44.27%。请你公司： 

（1）说明 2021 年年报及本次半年报中所指“技术研发及外

包业务服务”“技术研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技术服务业务”

“技术开发”等项目的具体涵义和差别， 2021 年年报与本次半

年报用词不一致，以及本次半年报前后相关科目金额不一致的原

因及合理性。 

（2）参照你公司 2021 年年报的描述，补充披露本次半年报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关于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核心竞争力分析的内容，尤其是

对易有乐在报告期内的行业、业务、核心竞争力以及作为主要控

股公司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 

（3）你公司在 2021 年年报及对我部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2〕第 173 号、第 198 号、第 214号）回函中称，“信息技术

服务业务方面，易有乐具备技术研发及大数据分析能力，具备完

善的大数据分析人才，自主研发了大数据分析广告投放策略系统，

能够为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客户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提供内容推

广相关服务，提高广告投放的效率和效果，在服务过程中，公司

积累了众多客户及广告代理商资源；技术研发及外包业务方面，

你公司基于易有乐成熟的 SaaS 技术平台，结合客户需求及多样

化应用场景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并保持 SaaS 平台核心研发技术

创新优势，提升项目和产品的技术水平，满足 SaaS 平台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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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自建覆盖电商业务全链条的 SaaS 平台”，

请你公司结合前期公告关于该等业务具备技术、人员、资源等核

心竞争力的论述，说明该等业务收入在 2021 年末突增至合计

1.38 亿元、而 2022 年至今合计仅为 2,080.14 万元，相关业务

收入是否具备真实性、合理性，以及具备营业收入确认所必需的

可持续性，详细论述相关判断依据。 

（4）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按业务划分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

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供应商名称、成立时间、合作年

限、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交易内容、具体金额、信用账期、回

款情况、以及客户下游最终客户的主要情况及终端销售实现情况

等，并说明公司销售收入的确认方法和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3.截至发函日，你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已超过 18 个月，同

时，我部接到多次投资者投诉称你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无人接听。

请你公司说明如何保障信息披露事务与投资者管理关系的质量，

以及你公司三会运作和内部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同时明确最迟

于何时聘任专职董事会秘书。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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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9 月 8 日 


